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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江苏通光

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光线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202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通光线缆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 2026 年业务发展的

需要，预计公司及其子公司 2026 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817.39 万元。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2、关联董事张忠先生、张强先生回避了表决。 

3、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认为该议案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对 2026 度日常关联交易作出的预计金额合理；

关联双方签署交易协议，确定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惯例，体现了

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提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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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 购 产

品、商品 

金波科技 连接器及组件 
市场原

则 
100.00 0.00 2.38 

和泰光纤 光纤 
市场原

则 
1,000.00 138.56 0.00 

小计 1,100.00 138.56 2.38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弘泽能源 光伏发电 
市场原

则 
120.00 12.49 89.70 

小计 120.00 12.49 89.70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金波科技 线缆、设备 
市场原

则 
100.00 16.20 65.60 

海通达 

光缆、海底光

缆、海底电缆、

接头盒 

市场原

则 
1,000.00 0.33 18.78 

小计 1,100.00 16.53 84.3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物流、施

工服务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

则 
2,000.00 322.04 1,085.85 

海通达 施工 
市场原

则 
5,000.00 0.00 1,296.89 

小计 7,000.00 322.04 2,382.7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通光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350.00 22.74 198.03 

张强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34.95 0.00 0.00 

张忠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15.30 0.00 0.00 

陈卫峰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13.20 0.00 0.00 

薛万健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6.90 0.00 0.00 

丁国锋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10.29 0.00 0.00 

陆卫兴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6.75 0.00 0.00 

小计 437.39 22.74 198.03 

向关联人

提 供 房

屋、码头

租赁 

通大信息 房屋租赁 
市场原

则 
10.00 0.00 5.14 

海通达 房屋、码头租赁 
市场原

则 
50.00 3.94 12.95 

小计 60.00 3.94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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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合计 9,817.39 516.30 2,775.32 

注：通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通光集团”，江苏海通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海通达”，

西安金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波科技”，南通市海门弘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弘

泽能源”（曾用名：江苏弘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南城通海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通海物流”，

南通通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通大信息”（曾用名：南通通大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简称“和泰光纤”。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

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商品 

金

波

科

技 

连 接

器 及

组件 

2.38 100.00 1.60% -97.62%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小计 2.38 100.00 1.60% -97.62%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 动

力 

弘

泽

能

源 

光 伏

发电 
89.70 120.00 100.00% -25.25%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小计 89.70 120.00 100.00% -25.25%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商品 

金

波

科

技 

线缆、

设备 
65.60 100.00 3.70% -34.40%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昌

隆

电

力 

电缆、

光缆 
69.34 70.00 - -0.94% 

海

通

达 

光缆、

海 底

光缆、

海 底

电缆、

接 头

盒 

18.78 1,000.00 0.27% -98.12% 

小计 153.72 1,170.00 1.78%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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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

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物流、

施 工

服务 

通

海

物

流 

物流 1,085.85 2,000.00 35.69% -45.71%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海

通

达 

施工 1,296.89 4,000.00 98.19% -67.58% 

小计 2,382.74 6,000.00 54.61% -60.29%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房 屋

租赁 

通

光

集

团 

房 屋

租赁 
198.03 250.00 96.41% -20.79%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小计 198.03 250.00 96.41% -20.79%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房屋、

码 头

租赁 

通

大

信

息 

房 屋

租赁 
5.14 10.00 7.91% -48.60% 

2025/4/19 

巨潮资讯网

（2025-019） 
海

通

达 

房屋、

码 头

租赁 

12.95 50.00 67.06% -74.10% 

小计 18.09 60.00 21.47% -69.8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公

司在日常运营的过程中，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是根据市场需求与变

化情况、业务规划等适时调整，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不确定性，导致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市场变化对关联交易适时适当调整，具有其合

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注：2024 年 4 月 19 日，昌隆电力完成工商变更，通光集团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张强先生不

再任职该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6 条第二款，昌隆电

力在 2025 年 4 月 19 日前为公司关联法人，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19 日，实际发

生金额为 69.34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通光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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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解放东路 186 号 

法人代表：张强  

注册资本：15,891.824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微波通讯器件及设备的研制、开发、设

计、生产；计算机软件设计、网络工程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光缆专用设备、

电缆专用设备及其零配件制造、加工、销售（法律法规禁止或应经审批而未获批

准的项目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光纤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通光集团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54,639.33 

期末净资产 51,652.14 

主营业务收入 579.41 

净利润 4,408.67 

3、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通光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一款，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通光集团企业信誉良好，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南城通海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徐家乡排头村 

法人代表：江勇卫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汽车租赁，汽车销售，

代办汽车挂牌及年检服务，汽车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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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通海物流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917.69 

期末净资产 900.93 

主营业务收入 990.06 

净利润 151.38 

3、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通光集团为通海物流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7.2.3 条第二款，通海物流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通海物流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具备提供物流服务的资质。 

（三）西安金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二号现代企业中心东区工业厂房 3 栋 2 层

3-10203A 

法人代表：屈建利 

注册资本：5,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连接器、微波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

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开发与销售；通讯器材（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机电产

品（除小汽车）、有色金属（除专控）、建筑材料（除木材）、黑色金属的销售；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经

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2、2025 年，金波科技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85,655.58 

期末净资产 65,047.74 

主营业务收入 31,546.49 

净利润 13,868.33 

3、 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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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光集团为金波科技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7.2.3 条第二款，金波科技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金波科技企业信誉良好，有足够支付能力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同时亦有能力

为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 

（四）南通市海门弘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解放东路 186 号 

法人代表：张强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营、维护；

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弘泽能源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610.93 

期末净资产 596.67 

主营业务收入 166.38 

净利润 100.36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张强先生为公司和弘泽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弘泽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弘泽能源企业信誉良好，有能力为公司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五）南通通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169 号 

法人代表：张强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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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通大信息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1,793.41 

期末净资产 1,543.31 

主营业务收入 17.18 

净利润 -36.15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张强先生为公司和通大信息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通大信息为公司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通大信息企业信誉良好，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六）江苏海通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太科园清源路 20 号立业楼 C 区 101 

法人代表：虞敏浩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海洋建设工程总承施工和维护；海洋装备研制、技术开发、采购、

维修、服务；船舶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海洋建设工程的施工、

安装、技术服务；吊装工程、海洋托吊工程；救助打捞工程；海上消防及防务工

程；潜水守护工程的施工、技术服务；水利工程的水下检查、封堵、技术服务；

海缆及管道铺设、维修、维护；港口与海岸工程施工；通信工程施工；通信设备

安装；电力设施安装；送变电建设工程施工；堤防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海通达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28,916.72 

期末净资产 9,096.36 

主营业务收入 9,7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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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总资产 28,916.72 

净利润 257.60 

3、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海通达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通光集团持有海通达 15%的股份。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五款，海通达为公司关联法

人。 

4、履约能力分析 

海通达企业信誉良好，有足够支付能力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同时亦有能力为

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 

（七）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双塔街 13 号绿地中心 4 号楼 1119 室 

法人代表：陈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纤销售；光纤制造；光缆销售；光缆制造；通信

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025 年，和泰光纤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期末总资产 9,717.81 

期末净资产 8,917.42 

主营业务收入 2,004.39 

净利润 -576.86 

3、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强先生配偶的弟弟陆志强先生为和泰光纤执行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和泰光纤为公司关联

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和泰光纤企业信誉良好，有能力为公司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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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张强、张忠、陈卫峰、薛万健、丁国锋、陆卫兴，共计六名关联自然

人 

1、关联自然人姓名及住所 

关联自然人姓名 住所 

张强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张忠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陈卫峰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薛万健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丁国锋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陆卫兴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张强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张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5 条第二款，张强先生、张忠先生

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通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卫峰先生为通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薛万健先生为通光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7.2.5 条第三款，陈卫峰先生、薛万健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丁国锋先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通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陆卫兴

先生为公司参股公司江苏海通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5 条第五款，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丁国

锋先生、陆卫兴先生认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3、张强先生、张忠先生、陈卫峰先生、薛万健先生、丁国锋先生、陆卫兴

先生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销售产品、商品和接受、提供服务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

双方之间的合作可以利用各自的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交易采取市场化方式定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公司与

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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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销售产品、商品和接受、提供服务，将采取市场化方式操

作，并签订商务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

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且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没

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的开展，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认为：该议案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对 2026 度日常关联交易作出的预计金额合理；关联

双方签署交易协议，确定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惯例，体现了公允、

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人 2026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

需，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日常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交易价格按照公允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本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人对公司上述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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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科晶  郭丽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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